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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囉美遠族之祖先祭祀※

                                                清水純 原著*

                                                吳得智 翻譯**

※  本文原發表於《民族學研究》五二卷三號，1987年，頁234∼246。
*    清水純  日本大學教授。
**   吳得智  高苑科技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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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是針對已經漢化的臺灣原住民──哆囉美遠族之祖先祭祀所

作的一項研究報告。

哆囉美遠族，雖然已經喪失做為一個民族族群的存在了，但他們固

有的祖先祭祀習俗，仍然由與其他種族混血的子孫們繼承著。在本文中

特別留意這一點，根據筆者從1984年12月至1987年2月期間在實地做調

查所獲的資料，加以闡明哆囉美遠族之祖先祭祀的特徵，特別是有關其

祭祀團體之結構原理。



267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三
期

一、哆囉美遠族之系統與歷史

哆囉美遠族〈 〉乃是屬南島語系的臺灣

原住民中的一個族群，被視為是已漢化的平埔族諸族中的一族，由於漢

化的程度很深，該族群已經消失，其語言亦已成為死語。至今日為止

有關各平埔族的研究論文非常少1，其中特別是有關原本人口就極為稀

少，且在短期間內分散各地、漢化的程度亦很深的哆囉美遠族的文化之

研究論文更不多見。僅有的是馬淵東一所做之有關該民族系統與來歷的

研究〈馬淵  1954b〉，以及小川尚義所做有關其語言系統的研究〈小

川  1944〉，但這些研究都不過只是給予其在臺灣原住民諸族中的定位

而已。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以及之後一些在語言學上的研究成果所獲

得的初步結論是：他們的語言和北部的平地原住民──馬賽族屬同一系

1　 至今日為止，台灣原住民依其固有語言與文化的相異，被分類成19個不同的民族。其中再依其漢化的程
度可大致區分成兩大群，即漢化的程度較深的被稱為平埔族，不同於狹義的高砂族。如此的區分可整理
如下。
高砂族〈狹義〉              平埔族
泰雅族                          噶瑪蘭族
鄒族                             馬賽族
魯凱族                          凱達格蘭族
排灣族                          道卡斯族
卑南族                          巴則海族
阿美族                          巴布拉族
布農族                       猫霧族
賽夏族                          洪雅族
雅美族                          邵族
                                   西拉雅族
有關分類的問題，除了笠原〈1979〉之外，亦參考了小川〈1944〉，馬淵〈1954a〉，張〈1979，
1980〉，TSUCHIDA〈1980〉等著作。
(筆者補注)上述的原住民族十九族的分類基本上是根據馬淵東一的分類。在我寫這篇論文時，也就是
在1987年的時候，在日本的學術界裏仍然使用著「高砂族」這個稱呼。然而，之後，文化人類學界統
一使用「原住民」這個稱呼，直至今日。狹義的「高砂族」這個名稱，在過去是與「平埔族」這個稱
謂形成比照而來加以使用的，然而現在日語中已經找不到具有這樣的意義，同時可以取代「高砂族」
這個用語的語彙了。此外，在學術性的民族分類上，因為文化人類學界也逐漸意識到語言學的研究
成果（

），因此現今的日本學界包含龜崙族,已認定原住
民族全部有20族。此外，在臺灣方面,經由政府所公認，像太魯閣族、奇萊族等等新的族群也成立了，
由社會或行政的角度所做的分類而新成立的民族也在增加之中。
在翻譯本篇論文時，在原文中提到「高砂族」這個詞的部份，除了上述的注1之外已全部改成「原住
民」這個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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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可以被含括在廣義的馬賽族的範疇內2。

在清朝時代，哆囉美遠族與同樣是南島語系原住民的噶瑪蘭族分布

於臺灣太平洋沿岸北部的宜蘭平原，在此地他們形成了一個哆囉美遠族

的村落。十九世紀初期宜蘭平原成為清朝版圖時，這裡有三十六個所謂

的「番社」。哆囉美遠族居住在位於海岸附近的哆囉美遠社。當時除了

哆囉美遠社與若干馬賽族系的村落3以外，宜蘭平原上幾乎全是噶瑪蘭

族的村落。

哆囉美遠族與噶瑪蘭族在各自的傳說上都主張他們乃是由南方坐船

來到宜蘭平原的，但馬淵東一則提出以下的看法：哆囉美遠族比噶瑪蘭

族較晚移居到宜蘭平原，先前他們是居住在立霧溪附近。而有關遷移的

時期，由於在十七世紀中期的荷蘭統治時代的戶口調查中，已出現有近

似哆囉美遠社的社名，因此在這個時代裡應有一部分哆囉美遠族人已遷

移至此地，之後從立霧溪來的哆囉美遠族人再與這些較早移居的同族人

會合〈馬淵  1954b：60〉。

十八世紀末左右福建系的漢族移民入侵到宜蘭平原時，哆囉美遠

族的哆囉美遠社是抵抗漢人的一大勢力，當時該社約有230至240戶，

1200到1300人居住。但之後由於無法抵抗漢人增大的勢力，其勢力乃

逐漸衰微〈台北州調查  1924：80〉。

1810年宜蘭平原被納入清朝版圖後，漢人移民亦日益增加。這除

了造成原住民的漢化之外，也發生與漢人之間在土地上的紛爭。在漢人

的武力與經濟的壓迫之下，原住民逐漸遷出宜蘭平原，也開始南下，如

此的狀況在1895年臺灣被日本接收之後還持續著〈根岸  1933：530─

2　 馬賽族尚可細分為馬賽、哆囉美遠、里腦等三族，這是基於語言上的差異所做的區分。請參照森口
〈1977〉，笠原〈1979〉，TSUCHIDA〈1980〉。

3　 宜蘭平原的里腦社與猴猴社的語言被含括在馬賽族系的里腦族之中，雖同是馬賽族系但與哆囉美遠族的
語言稍有不同。在筆者的調查地─花蓮縣新社村裡無法找到屬里腦族的人。
(筆者補注)有關猴猴社的語言，李壬癸在之後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1996年、宜
蘭縣政府)中表示，從僅存的幾個語彙所做的比較中發現，馬賽、哆囉美遠和里腦三族的語言是屬不同
體系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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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根據1899年的「熟番戶口調查」，宜蘭平原的哆囉美遠社的熟番

〈即平埔族〉人口是35戶、160名，與清朝統治初期比較起來的話，吾

人可發現其人口減少了很多〈民政部警察局  1909〉。

十九世紀中葉，噶瑪蘭族沿著海岸南下，大舉移住到花蓮港郊外，

而在其中也攙雜了一些哆囉美遠族人。但不久之後，可通往花蓮港的番

界北路開通，漢人循著陸路進入到該地之後，雙方再度發生激烈的摩

擦，以噶瑪蘭族為主的原住民諸族於是發動了對清朝的反抗。但結果受

到清朝的鎮壓，勢力衰敗，最後不得不沿著平地較少的海岸南下，分散

而與阿美族混居至今日4。

不論是噶瑪蘭族或是哆囉美遠族，一直停留在宜蘭平原的原住民在

漢化及混血之下，今日在外貌上已無法與福建系統的漢人區別。而另一

方面，南下的人們則因為有許多人與阿美族進行通婚，其特有的文化特

徵逐漸地消失；不過若與留在宜蘭平原的人們相比較的話，他們尚有較

高的比率保存著固有文化。

筆者的田野調查地──花蓮縣新社村，雖然在今日幾乎可說是噶瑪

蘭族的後裔集中居住，而且唯一還在使用噶瑪蘭族語的村落，但仍然有

哆囉美遠族的後裔摻雜在其間生活著。不過，在過去僅存的幾位純哆囉

美遠族人都已相繼過世，其子孫均與噶瑪蘭族或阿美族相混血。筆者調

查期間的新社村人口有200多戶、大約1200人，不過這是包含過了相當

一段時間之後才移居到此地的阿美族與漢人村落之行政區域的總數。噶

瑪蘭族集中居住在現今行政區域中心的村落以及附近的幾個村落，這一

帶是在目前仍舊被村民稱之為「新社」的地區。此地區人口約500人，

純噶瑪蘭族人或混血的噶瑪蘭族人的後代約二百數十人。而其中與哆囉

美遠族有著各種比率之混血的後裔亦包含在內。

4　 有關遷移的經過與之後的分布情形，參考了伊能〈1973﹝1904﹞〉，阮〈1966，1969〉，根岸
〈1933〉，森口〈1977〉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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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筆者所調查的區域乃限定在傳統的「新社」的區域，為方便起見

在本文中將該區域稱為「新社村」。

在新社村裡哆囉美遠族雖屬少數，但他們很明確地被視為是與噶瑪

蘭族相異的民族〈馬淵  1974〔1939〕：472〉── （本文

中的噶瑪蘭族語的羅馬拚音是依據2005年制定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系統」所改寫。），這是基於語言以及宗教儀式等習俗上的相異所獲之

結論。

可是現在他們的後裔除了兩、三個單字以外，對於哆囉美遠族語毫

無任何記憶。而在宗教祭儀這一方面，大概在40年前(1955年前後)舉行

了最後一場哆囉美遠族式的治病祭儀以後，現今僅存的只是在過年時舉

行的祖先祭祀祭儀。除了在舉行這項祭儀之外，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

對噶瑪蘭族之認同，而並不存在著對哆囉美遠族之認同意識。

二、 祭儀與其特徵

噶瑪蘭族在居住於宜蘭平原期間強烈受到漢族的影響之後，他們

也開始依據農曆〈舊曆〉進行漢族式的歲時祭儀與年中行事。同時他們

亦在各自家庭裡舉行噶瑪蘭族固有之慣例儀式──新年的 祭儀，

這是目前在新社村的現狀。哆囉美遠族的新年祭儀亦被稱為 祭

儀，擁有哆囉美遠族及噶瑪蘭族兩邊祖先的後裔們則於過年時舉行兩種

祭儀來祭拜祖先。

祭儀是在農曆新年的兩、三天前所舉行的。若欲說得更精確

的話，噶瑪蘭族的 祭儀乃是在農曆12月27日至28日的半夜或是

隔天的28日至29日的半夜，在各個家庭裡舉行；而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則是在12月28日或29日的正午左右來舉行。兩邊都舉行的話，必

須在哆囉美遠族式之前先舉行噶瑪蘭族式的 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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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族的 祭儀

全家人在半夜到廚房來集合，爐灶的上面置放一個小木板，木板上

擺放兩個酒杯。這是擺設獻給祖先供品的地方。每個家人輪流一邊獻上

甜年糕及少量的兩種酒，一邊則招呼在新年時回來探視子孫的祖先享用

供品，祈求祖先帶給子孫健康與興旺，同時自己也享用在供奉後剩餘的

甜年糕及酒。在每位家人都輪流供奉與祈求之後，祭儀告結束。使用甜

年糕這一點，有可能是受到漢族的新年食品之影響吧。

若依據在這項祭儀背後的噶瑪蘭族人之觀念的話，對於在新年時來

看子孫的祖先靈魂，子孫們必須準備食物來加以祭拜。如果讓祖先餓肚

子的話，子孫們將會遭遇不幸。在哆囉美遠族裡亦具有這項觀念，其祭

儀也與噶瑪蘭族大致相同。

其次介紹的是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的作法。

哆囉美遠族的Palilin祭儀

在包含有哆囉美遠族子孫的家族之中，筆者可確認到的是，由13個

家庭組成的七個祭祀團體。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的做法，依祭祀團

體的不同各有其相同點與相異點。以下標有※符號的部分乃各個祭祀團

體之間存在相異之處。

【準備】

1、準備一隻儀式用之公雞〈已具有報時能力的成雞〉

2、 從早晨開始遵守食物的禁忌。中、晚餐以雞肉為菜，吃米飯或糯米

飯。

※   肉、魚、動物性油脂以及像蔥、蒜等會有強烈臭味的蔬菜不可

食用。貝類、海藻可食。

※  早上可吃豬肉，一整天都不吃蔬菜與海產類。

3、上午大概在10至11時左右宰殺祭儀用的雞。

※  活生生地用火烤死後，取出內臟用水煮。

※   將雞頭朝大門摔三次致死後，再用火烤，將烤半熟的雞的內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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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

※  用長柄的斧頭敲打雞頭致死後，取出內臟用水煮。

4、 取特定的兩種或三種雞的內臟，加以分配、使用，包含不在家的人

的份也計算在內。

※  心臟、肝臟、砂囊

※  心臟、肝臟

5、 將祭儀用的木板置放在直徑大約50公分的竹籩上，並放置兩個酒

杯，周圍則擺置參加祭儀者們的供品，即一塊甜年糕、雞的內臟及

糯米飯。

※  將供品依人數均分切好。

※  不依人數均分供品，各自輪流撕一小塊供奉。

6、 準備兩種酒。以前是使用自家釀製的酒，現今則是以米酒與紹興酒

取代。

※  祭儀用的木板：從圓木幹橫切成的圓形木板

※  祭儀用的木板：一邊有附著柄的四角形木板

【儀式】

7、 參加者為同住在一個屋裡的成員以及包含住在鄰近的1至3個近親家

族，祭儀在保管 祭儀用木板的人家中舉行。保管者一般是以

老年人為主，或是從老年人那裡獲得繼承權的人。

全員集合之後，將擺設供品的竹籩置放於廚房或者是進入屋內的第

一個房間的地上，每個人各自拿取自己分配到的供品，一邊祈唸召喚祖

先一邊撕一小片供品放置在 的木板上，並將酒倒在酒杯中。各自

食用剩餘的供品，同時也喝酒。不在家的人和小孩的份由大人代理。

※  全員圍繞在竹籩四周，同時供奉。

※   由最年長的人首先召喚祖先，接著每個人輪流供奉，最後再由

最年長者送祖先走。

8、全員供奉完畢後，將擺設有供品的儀式用木板安置於固定的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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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年或過新年期間安置在門上方。

※  一整年或過新年期間安置在廚房爐灶上方的架子上。

9、接著是參加者的中餐時間，吃雞肉湯。

10、 在 祭儀進行當中，絕對不可讓外人進到自己家裡，同時也不

可讓外人看到。據說若違反的話，祖先的靈魂會屈服於外來的靈

魂，子孫們會遭遇不幸。

11、 吃剩的雞肉和糯米飯必須在當天之內由參加者將其全部吃完。若還

是吃不完的話餵雞吃。

依據以上所述，筆者在此欲一方面與噶瑪蘭族做比較，一方面思考

哆囉美遠族之 祭儀的特徵。

首先，一項很明顯的特徵是：每個祭祀團體之個別性。祭儀的做法

在細節上有少許的相異之處，可確認有舉行 祭儀的僅僅7個祭祀

團體之中，就有以上所述的這些相異之處。其中，村民尤其重視的是殺

公雞方法的不同。依據這點，在新社村的哆囉美遠族之 祭儀應可

區分成三個系統。雖然在新社村裡從未有人聽說過舉行 祭儀的祭

祀團體的名稱為何，但他們稱呼用同樣方法殺雞的人叫「 〈執

行 的人〉」。

特別值得留意的一點是，在噶瑪蘭族的 祭儀裡完全找不出各

個祭祀團體的個別差異性，相較之下，遠比噶瑪蘭族人口少的哆囉美遠

族中卻可發現到各個祭祀團體間的差異。

與噶瑪蘭族相較之下的第二個特徵是，在祭儀進行時之排他性。

除了一起共同舉行 祭儀的人以外，不論是親戚或好友，在祭儀結

束之前不准進入屋內。他們認為：外人的靈魂的侵入會傷害到祖先的靈

魂，其結果會給子孫後代帶來禍害。也就是說，存在著子孫與祖先靈魂

之間的交流是不准外人侵入的嚴格規定。

不過，若依照某位村民的說法，以前有一位屬同一個 之

親戚──相當於他的祖母，會估計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恰好結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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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拿著漢人式的紅包第一個登門拜年。

噶瑪蘭族的情況則幾乎沒有排除外人之規定。當然，吾人也可以

說，由於是在半夜舉行祭儀，這就已經是一個使得外人不易侵入的狀況

了。但是在噶瑪蘭族的 祭儀中，在過去有過這樣的事例：半夜先

到近鄰的近親家拜訪並參加祭儀之後，再回到自己家裡舉行祭儀；或者

同一個部落的親戚在祭儀的隔日前來供奉等等，並不存在像哆囉美遠族

式的 祭儀中的排他性。

接下來，針對祭儀中所呈現出的祖先與子孫的關係這一點，筆者在

此欲思考哆囉美遠族與噶瑪蘭族的相異之處。 祭儀中對祖先述說

時使用的語言，現在在哆囉美遠族式中也是用噶瑪蘭語。雖然形式與內

容上無大的差別，但若仔細地做比較的話可發現到在其特徵上有若干的

不同。

以下根據幾件事例，將哆囉美遠族式與噶瑪蘭族式各自之典型用

語，加以整理，依序列舉出來。

【噶瑪蘭族式】

1、邀請祖先至 儀式。

「這裡有準備各位的食物，請大家來吃。」

2、一一叫出自己所知道的祖先或已過世的近親的名字。

「我的爺爺－ ，奶奶－ ，爸爸－ ，媽媽－ ，

， 姑媽， 姑媽，我的表哥－ ，把您的太太－

跟小孩子們也一起帶來，我的丈夫－ 也來吧。」

3、省略掉不知名的祖先，請各位祖先互相邀請一起來。

「我不知道其他的祖先的名字，請爸爸、媽媽邀請所有的祖先一起

來！」

4、請祖先享用酒與年糕。

「今天是新年，請享用我為 祭儀所準備的食物。這裡有為各

位準備的年糕與美酒，請多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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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祖先保佑子孫的健康和興旺。

「請保佑子孫人人健康、賺錢，家畜和農作物長的好。」

【哆囉美遠族式】

1、呼喚祖先到 祭儀。但不呼叫個別的祖先名字。

「爸爸、媽媽、各位 （男性祖先）、 （女性祖先），各位親

戚大家一起來！」

2、請祖先享用酒與食物。

3、代替無法參加祭儀的人供奉，並說明無法參加的理由。

「這裡有您們的孫子、阿亮所供奉的分。阿亮在臺北趕不回來，由

我來代理。」

4、代替不懂如何供奉的參加者上供，並列舉其名字。

「 一家人也回來了。還有您們的孫子、志誠、阿燕、曉榮也

回來了。這裡有孫子們為各位準備的美酒，請盡量多喝一點，不醉

不歸！」

5、請祖先保佑子孫的健康和興旺。

6、將祖先送回。

「各位都酒足飯飽了吧，剩下的酒食請在回家的路上享用，各位手

牽手一同回去吧！」

關於上述 祭儀中的用語，以下一邊特別留意儀式中的祖先與

子孫的關係，一邊來思考其特徵。

做為祭祀對象的祖先的範圍，不論是噶瑪蘭族或是哆囉美遠族，都

是以自己〈ego〉為中心很籠統地包含向父系母系雙方〈bilateral〉推延

之範圍的祖先。在儀式的用語上，祖先乃含蓋父親和母親兩系，將「我

的 〈即祖父以及之前的歷代男性祖先〉，我的 即祖母以及之前

的歷代女性祖先〉」的兩方統合起來稱呼。然而在噶瑪蘭族的 祭

儀中，是以ego為中心想得出來的範圍之內叫出所有的祖先名字，相對

於此，在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中並不叫出個別的祖先的名字。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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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其重點放於，在祭儀當場清楚說出哪些子孫參加了祭儀，有誰是無

法參加而請別人代理等等。也可以說是，他們強烈地要求成員參加祭

儀。

相反地噶瑪蘭族並不嚴格地要求不在場的人須有代理人，對於是否

參加祭儀這一點，傾向於尊重個人的自由。

因此，筆者認為在哆囉美遠族式的 祭儀裡，具有透過每次的

祭儀重新確認組成祭拜共同祖先之同祭祀團體成員之特徵。

三、祭祀團體之結構

在新社村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之祭祀團體，大部分由1─3個家

庭所構成。這與噶瑪蘭族每一個家庭是一個祭儀單位成為對比。

因此，在此筆者欲思考祭祀團體之重要的構成要素──家庭。在

新社村並無純粹的哆囉美遠族家庭，內含有哆囉美遠族的家庭都是與噶

瑪蘭族或阿美族等混合所形成的。從這些民族混合的比率來看的話，在

人數上最多的還是噶瑪蘭族，即使在內含有哆囉美遠族的家庭裡，噶瑪

蘭族的家庭觀念應仍具有相當大之影響力。即使在哆囉美遠族原本的家

庭中保有其固有之特徵，但從其子孫實際的家庭關係來看的話，事實上

欲單純地只分析出哆囉美遠族的之固有的要素是很困難的。這是因為，

今日吾人在新社村所觀察得到的家庭的狀態，是以噶瑪蘭族的家庭觀念

為基礎，在受到哆囉美遠族、阿美族、漢人和統治時期的日本人若干的

影響，以及周圍的社會上與經濟上的變化之影響，而逐漸變化形成的形

態。

因此，在此須事先說明的是：做為分析對象之哆囉美遠族式的

祭儀祭祀團體，並非是以哆囉美遠族固有的家庭所形成的祭祀團

體，而是以目前一般在新社村的噶瑪蘭族社會裡可看得到的家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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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的祭祀團體，因此會有某種程度上的限制。

接下來，筆者將敘述有關新社村內的家庭。

在噶瑪蘭族語中，以 一語表示家庭的意思。這是

由表示「房屋」的〔 〕語幹上，加上表示「地方」的接頭詞

〔 〕，以及表示「人」的接尾詞〔 〕所形成之語彙，即表示「房屋

中的人們」的意思5。意味著「住在同一棟屋子裡，一起吃由同一個爐

灶所調理出之食物的一群人」的一個語彙。 家庭的典型是

三代同堂，即一對祖父母，和留在出生的家並結婚的數名兒子或女兒及

其配偶，還有孫子及未婚的子女。

結婚後可住在男方家或女方家，視男女雙方家庭之經濟背景與父母

的喜好做決定。由於結婚後住進配偶家的人──即所謂的「婚入者」，

往往被視為重要的勞動力，因此過去在傳統上，特別是長男或長女，婚

後與配偶留住在出生家的情形很多。不過，戰後住在男方家的情形愈來

愈多，目前幾乎有九成的新婚夫婦是住在男方家裡。

隨著家庭成員的增加使得家庭內人際關係複雜化，婚入者與雙

親，或者是同為婚入者之間發生不合或是經濟背景產生變化等等因素，

家庭會發生分居的情形。與漢族的分家不同的是，並不會

連帶發生分財產的問題，像這樣的分居稱之為 ，主要是意味

著分住不同的住屋，各自使用自己的爐灶；但同時亦有不少情形是意味

著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像這樣兄弟姐妹漸漸產生分居，在最後至少會有

一個兒子或女兒與其配偶以及孫子們留下來照顧老父母的生活，而要跟

哪個兒女與其配偶一起生活，老父母會照自己的意思去決定。

分財產則在老父母過世之前後進行。關於繼承財產的基本理念是：

婚後留住在出生家的兒女們，不論是否 都可大致平均分得父母

5　 在此須特別聲明：由於語言學家尚未針對噶瑪蘭族語和哆囉美遠族語做深入的分析研究，因此在此所提
出的只是依筆者之見解所做的暫定性之解釋。
  (筆者補注)本文中的噶瑪蘭語的羅馬拚音都是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5年所頒定的「原住民族
語言書寫系統」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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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產，而照顧老父母的生活的兒女可稍微多分得一點。原則上不會分

財產給在結婚後住在配偶家的兒女──即所謂的「婚出者」，不過若是

財產很充裕的話也會分給一點點。

老父母中尚健在的一方也可分得已過世配偶的一部分財產，其數

量與兒女們同等或稍為少一些。若老父母雙方都各自擁有不少的財產的

話，也有跟父親姓的兒女分父親的財產、跟母親姓的兒女分母親的財產

的這種分配方式。

像如此的分財產是以相當於「分配」之語彙來表示，而不使用

。

經過 會形成新的 家庭，而每個 會以

各自為單位舉行噶瑪蘭族的 祭儀。根據村民的說法，在老父母

都尚健在時即使已分居〈 〉的兒女們也可以一起舉行 祭

儀，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這種情況是極為例外的。

而另一方面，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則是由已 ，即已分

居成數個的家庭共同來舉行。在筆者從事調查時所收集到的事例之中，

由一個家庭單獨組成祭祀團體的例子有3個，剩下的10個家庭則分別由

2─3個家庭為一個單位，共計組成4個祭祀團體。

以下，針對這7個祭祀團體，依各個體系加以整理並觀察。〈不

過，人名均為假名6〉

6　 他們擁有母語的名字與從清朝時代以來的漢字姓名。年輕人的名字與漢人幾乎別無兩樣，但老一輩的漢
名則多是母語名字之音譯漢字名字。在本文中使用的的暫稱是具有噶瑪蘭族、哆囉美遠族味道的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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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雞頭朝大門摔之方法

〈1〉朱初美的 祭儀〈參考

圖A〉

初美的母親──朱音勿的

父親是哆囉美遠族人。音勿與入

贅的丈夫跟長男夫婦同住在初美

家的斜對面， 祭儀是由與

初美同住的家人〈初美與入贅的

丈夫、初美的長男夫婦及孫子，

另外還有未婚的次男、長女和次

女〉及與音勿同住的家人〈音

勿、入贅的丈夫、長男和他的三

個小孩7〉在身為長女的初美家裡8

共同舉行。雞的殺法是採用將雞

頭朝大門後邊摔之方法。在過去

7　長媳婦是信仰基督教的阿美族人，不參加 儀式。

8　 音勿和入贅的丈夫曾經把初美夫婦留在出生的家和音勿的父母同住，而自己分居〈 〉出去了。
因此，音勿的父母過世之後， 祭儀用的木板是由初美繼承保管。

圖A   採用將雞頭朝大門摔而致死之方
法；圖中的說明：其中有一方是
哆囉美遠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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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勿的堂兄弟姐妹也採取同樣的方法舉行 祭儀。

※另外，在最近已不再舉行的例子中有胡烏吉的 祭儀。胡烏

吉的父系祖先裡似乎有一位是哆囉美遠族人，但詳情無人知曉。雞的殺

法是將雞頭朝大門後邊摔之方法，與朱音勿相同。但吾人無法從日治時

代戶籍資料中的記載去求證其與朱音勿在家譜上的連帶關係。

活生生地用火烤的方法

〈2〉許秀梅的 祭儀〈參考圖B〉

秀梅的內祖母是哆囉美遠族人，她們是採取活生生地用火烤死的方

法。秀梅的入贅的丈夫也是屬哆囉美遠族系的人，其母親由於是哆囉美

遠族人的養女，因此也繼承 祭儀，不過他們的殺雞法與秀梅家不

同，乃是是採用將雞頭朝大門摔之方法，但由於他是入贅的，現在則是

遵照妻子出生家的做法。

秀梅的祭祀團體的正式成員是：秀梅及其丈夫、長男夫婦和孫子、

次男夫婦和孫子、以及未婚的三女；另外還有住在附近的秀梅的弟弟、

以及他的太太和小孩。長男夫婦在臺北各自有著房子和工作，但不被視

為正式的 ；每逢過年都會回老家參加 祭儀9。

※雖然秀梅的丈夫的祖先所繼承的殺雞方式──即將雞頭朝大門摔

之方法──是與朱音勿、胡烏吉的祖先相同，但吾人無法證實他們在家

譜上的連帶關係。

〈3〉潘龜敏的 祭儀〈參考圖B〉

潘龜敏的父親乃哆囉美遠族人，在 儀式中的殺雞方式是與許

秀梅相同的，即採取活生生地用火烤死的方法。由於潘龜敏的父親和

〈2〉許秀梅的內祖母乃是兄妹﹝或姐弟──譯者注﹞關係，因此殺雞

方式是相同的。這個祭祀團體的成員是：潘龜敏、已過世的長男之妻和

9　 由於秀梅夫婦是將弟弟及其妻子留在出生的家而 出去的，因此原本並沒有 祭儀用的木
板。但有一段期間秀梅將生病的父親接來自己家中照料，那時父親將木板也帶來了，之後就一直由秀梅
負責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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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未婚的小孩，以及住在附近的潘龜敏弟弟的妻子、還有潘龜敏長女

與入贅的丈夫，另外，已 〈分居〉到花蓮市的潘龜敏的養女也

參加儀式10。

〈4〉李愛玉的 祭儀〈參考圖B〉

由於李愛玉的父親的養父──潘武台是哆囉美遠族人，同時是

〈3〉潘龜敏的叔父，因此殺雞方式和潘龜敏相同。從潘武台那一代就

已開始獨自舉行 祭儀，在過去愛玉的父親的妹妹及其丈夫、小孩

也同住在一起時，他們也一起參加祭儀。不過現今他們已 〈分

居〉住在離當地有一番距離的部落，不再參加愛玉的 祭儀。

目前 祭儀的構成成員有：愛玉、入贅的丈夫、長男夫婦和兩

名小孩，以及未婚的次男、三男、長女等九名。

用斧頭敲打雞頭之方式

〈5〉林老抵的 祭儀〈參考圖C〉

10　 因養女的入贅的丈夫及小孩們是基督徒，因此不參加祭儀。這位養女雖然也是基督徒但仍然參加
祭儀。

圖B  採用活生生地用火烤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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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傳說林老抵的內祖父是哆囉美遠族人，但無人很清楚地記得。

林老抵住在離新社村中心約2─3公里的部落。就在老抵的父親快過世

之前，兄弟姐妹們就各自 〈分居〉了，雖其中有兩個家庭移居

到新社村的中心，但在 〈分居〉過後不久仍舊集合到老家舉行

祭儀，不過後來因路遙不便，他們就開始各自獨立舉行 祭

儀。留在老家部落的長男──老抵的家庭和三男、四男的三個家庭至今

仍每年共同舉行祭儀，成員若包括孫子們全部有21名，殺雞方式是採用

長柄斧頭敲打雞頭之方式。

〈6〉陳阿却的 祭儀〈參考圖C〉

陳阿却是〈5〉林老抵的妹妹，她 〈分居〉到新社村的中

心，且獨立舉行 祭儀。成員有：母親──宇把、阿却及入贅的丈

夫和四名小孩，以及嫁出去的阿却的妹妹和三名小孩。阿却的妹妹平時

住在臺北，過年時和家人們回娘家團圓並參加祭儀，殺雞方式與林老抵

相同。

〈7〉林進財的 祭儀〈參考圖C〉

進財是〈5〉林老抵的弟弟，由於住得較遠，自己的家庭獨立舉行

祭儀。祭儀方式和林老抵相同，成員有：進財夫婦、長男夫婦和

孫子、未婚的子女們和離了婚的女兒及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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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是由以上所述之構成的祭祀團體所舉行

的，吾人可以舉出共同舉行儀式的複數家庭之共同點是：他們都是從同

一個老家 〈分居〉出來的，原本是兄弟姐妹的家族。不僅只是

在老父母都還健在之時，即使在父母過世之後兄弟姐妹仍舊具有聚集一

起之傾向。不過這是限定於住家距離不遠的時候，特別是住在鄰近的部

落時。另外，婚出者原則上不被包含在出生的家之祭祀團體中，因此無

所謂的代理祭拜，但若欲參加也不會遭排拒。在下一章會詳細探討有關

婚入、婚出與祖先的祭祀，以及祭祀形式之繼承等問題。

此外，在祭祀團體的人數方面，在筆者進行調查之時，最大的是

〈5〉的團體，全體集合的話超過20人，除此之外大約是6─12人。

這種祭祀團體不會無限制地擴大。如同上述的例子中，若

〈分居〉後住家離得較遠的話，他們不會勉強地集合到單一的地方去。

而組成的人數亦會受到供品之限制，也就是會受到雞內臟的大小之限

制，若參加祭儀的人數多的話，食用的雞肉會依照人數來準備，可是儀

式用的雞就只有一隻，將那一隻雞的內臟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分給參

加的人各自向祖先供奉祭拜。不過，分配給某一個兄弟姐妹的供品有時

是將其配偶與小孩的份也包含在內，因此雞的內臟並非嚴格地依照參加

人數來切割。但即使如此，要將原本就不大的雞內臟分割的程度是有限

的，因此雞內臟的大小與人數無法取得平衡時，有可能造成祭祀團體分

裂的原因。以下的例子即可充分說明。

※朱音勿之 儀式祭祀團體的分裂

1987年春天筆者再度造訪新社村之際，原本屬於〈1〉的祭祀團體

的朱音勿告訴筆者：

從今年開始將哆囉美遠族的 儀式加以 〈分開〉了。

此語除了用來表示原本共用住屋和爐灶的家庭分居之外，在

祭儀的祭祀團體分開時也可使用。將 祭儀加以 〈分

開〉的動機是來自於朱音勿所做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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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勿說：在夢裡家人聚在一起吃雞肉，她因為在忙還沒吃，可是後

來她突然發現雞肉已經沒了，於是父親就對音勿笑著說道：「妳看吧！

我們人數眾多，只殺一隻雞是不夠的。」

音勿做了三次同樣的夢，在思索這個夢境的意義後，她所得到的

結論是：這一定是已過世的父親要求 〈分開〉 祭儀。因

此決定從今年開始音勿的家庭和長女初美的家庭各自獨立舉行 祭

儀。就這樣，原本有15人的祭祀團體分成7人和8人的兩個祭祀團體11。

就這樣，祭祀團體的自行分裂是受到在儀式上只供奉一隻公雞的限

制所引起的。因此筆者認為： 祭儀的祭祀團體的人數再多也不會

超過幾個家庭的範圍，最多是以20人左右為限吧。

祭儀一旦 ，也就是分開的話，不論是噶瑪蘭族或是

哆囉美遠族，意味的是兄弟姐妹將各自獨立祭祀祖先，因此所祭祀之對

象的祖先會發生重複的現象。關於這種重複村民做了以下的說明。

也就是說， 祭儀乃是招待祖先享用佳餚的一種行為。在人世

間每逢過年時，村民會到處相互拜訪村裡的其他家庭，每到之處均接受

款待、享用佳餚美酒歡度春節，這已成了村民們的一項習俗。同樣地，

祖先們也會每逢過年時就造訪各地的子孫的家，接受在祭儀中的佳餚

與美酒之款待。 祭儀 〈分開〉的話，可造訪的地方就愈

多，同時供奉的佳餚與美酒也就愈多，這對祖先而言是可喜之事。

如上所述，這種說明的背後存在的是一項共通的觀念：為了使子

孫後代平安、幸福，就必須供奉充分的供品使祖先滿意。同樣地，吾人

亦可理解到，朱音勿認為因為雞不夠了必須將 祭儀 〈分

開〉的判斷，也是在這個觀念的背景之下。

照這樣看來，在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中，與噶瑪蘭族每個

家庭都各自舉行祭祀所不同的是，由同一個 家庭分

11　 要做 的祭儀時，只須在 祭儀的當天早上遵守食物的禁忌，新做一塊 祭儀用木板以
及準備新的酒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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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出來的複數家庭，雖然藉著每年舉行的 祭儀的契機使家庭有再

度凝聚的趨向，但如此的凝聚性並不會無限地永久持續而使得團體不斷

擴大，隨著成員的增加及居住地的分散等條件的發生，可以說同時也內

含著朝向分裂的作用。

如上所述，維持家庭範圍在某種程度的凝聚性，以及最後終會分裂

的指向性，這兩者可說是哆囉美遠族之祭祀團體結構中存在的特徵。

四、祭祀形式的繼承

如同以上至此所述及的說明，在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中，父母

雙方〈bilateral〉的所有的祖先均會成為祭祀的對象，而所有的子孫後

代也被期待著要向祖先供奉祭品；然而另一方面，例如在殺雞的方式中

可觀察到幾種不同的祭祀形式，子孫並非繼承所有的祖先的不同祭祀方

式，而是選擇其中某一系統的祭祀形式來繼承。

筆者接著就要針對這一點做較為詳細的探討。

雙方都是哆囉美遠族人的〈2〉夫婦表示：在 祭儀中呼喚的

祖先是各自的父系與母系雙方的祖先，並不會去呼喚配偶的祖先。在祭

儀中通常雖然都使用固定的說詞，如 或 之類很籠統的稱呼叫自

己的祖先，但呼喊的對象都是自己那一方的祖先，這與自己是否為婚入

者毫無關係。就這樣，婚後與配偶留在出生的家的人，與他的妻子或是

丈夫──即婚入者，各自在 祭儀中祭拜自己的祖先，而他們之間

所生的小孩將來則祭拜包含父母雙方的雙系範圍內所有的祖先。

不過，在選擇祭祀的形式時，則依其是否為婚入者而會出現不同之

對應。〈2〉許秀梅的丈夫表示：因為他是入贅的，因此依照妻子出生

的家的方式〈將雞活生生地用火烤死的方法〉。也就是說，婚入者接受

婚入家的祭祀形式。還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在祭儀中無須代理婚出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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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祭拜。若綜合這些說明來思考的話，吾人可理解到：婚出者沒有被包

含在出生家的祭祀團體中，而是加入婚入家的祭祀團體，依循婚入家的

祭祀形式，同時祭拜的是自己的祖先，這就是哆囉美遠族祭祀的基本形

態。在新社村另外還有一對雙方都是哆囉美遠族人的夫婦，也是依照上

述的原則祭拜祖先。

當然，在新社村雙方都是哆囉美遠族人的結婚例子十分少，單就上

述的兩個例子就視其為一般的情況的話，或許會過早論斷。吾人還必須

注意到這個原則在與其他族的人結婚時，會出現甚麼樣的情況。

以下筆者要根據從過去到現在在新社村調查得到的事例，從統計的

數據來看婚姻時的居住形態與 祭儀的祭祀形式繼承的關係。以下

所舉之事例，都是與噶瑪蘭族、阿美族或漢人的婚姻。

※依照出生家的祭祀形式來祭拜祖先的是：

A、留住在出生家迎入異族的丈夫或妻子的哆囉美遠族人⋯⋯25例

B、以媳婦或女婿的身分婚入到異族家庭的哆囉美遠族人⋯⋯4例

從以上的結果可以看出：由留住在出生家迎入配偶的人來繼承的例

子，比把出生家的祭祀形式帶進對方家的例子多。

事實上在新社村裡，是婚出的哆囉美遠族人配合對方家的祭祀形式

〈幾乎全都是噶瑪蘭族式的 祭儀〉祭拜祖先之傾向12。

因此，出生家的祭祀形式是由留在出生家迎入配偶的子孫來繼承，

而婚出的子女則遵從對方家的祭祀形式，這個原則可以說在與異族通婚

後也大致共通的。

然而，祭祀與財產的繼承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12　 若就家庭的成員每個人都各自祭拜自己那一方的祖先這一點來看的話，噶瑪蘭族的 祭儀基本上
與哆囉美遠族的祭儀具有同樣的結構；因此比較少人會覺得把它用來替代哆囉美遠族的祭儀是不適當
的。
  (筆者補注)
   本文中多處出現的日語原文「家族」一詞，依據審查者的意見，為避免全世界使用漢語的讀者產生誤 
解，有時也譯為「家庭」。中譯的「家庭」意思最接近於 之意，雖然也可以翻譯為「家
戶」，但是根據陳文玲小姐的意見認為此譯語在台灣不常使用，所以譯為「家庭」、基於上述理由，
本文依照文章的內容，「家族」一詞分別有「家族」及「家庭」兩種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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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所述，在哆囉美遠族人之間祭拜與自己有相關連的所有的祖

先時，不論是婚出與否，所有的子孫都有「供應酒食」給祖先的義務。

但是另一方面，若由殺雞方式分析不同的祭祀形式的話，原則上是由留

在出生家迎入配偶的子女們來繼承，這項原則同樣也適用在財產繼承。

不過，就財產繼承這一方面而言，留在出生家的子女們中有時候是

有的人繼承父親的財產，而有的人則是繼承母親的財產；因此並不一定

會與祭祀形式的繼承情況一致。例如〈4〉的李愛玉，她繼承了哆囉美

遠族人內祖父的 祭儀，但財產則是繼承了噶瑪蘭族人內祖母的。

另一方面，愛玉父親的妹妹與她的家庭則是繼承了祖父的財產與

祭儀的祭祀形式兩者。而雙方都是哆囉美遠族人的婚姻中，雖然沒有與

此類似的具體事例，若單就〈2〉的夫婦的情形來看的話，他們並沒有

要求留在出生家的子女各自去繼承夫妻雙方的 祭儀的祭祀形式之

想法。

因此吾人可說：出生家的祭祀形式會由留在出生家的所有子女來繼

承，並不會直接受到財產繼承方式的影響。

五、 祭儀的並存與省略

如上所述，在新社村除了有舉行哆囉美遠族式和噶瑪蘭族式的

祭儀之外，有時候也舉行漢人式的新年祭拜。由於漢人的宗教並

沒有排斥傳統信仰形態，因此幾乎所有的家庭裡都並存著 祭儀與

漢人式的新年祭拜。

但另一方面，在戰後急速普及的基督教則對於傳統宗教的延續帶

來不小的打擊。在新社村的祭神治病儀式衰敗的一項主因，就是在於基

督教徒的增加。不過，仍然還很多未完全捨棄傳統信仰的信徒，尤其是

祭祀祖先的 祭儀還根深柢固地保留著。雖然有不少基督教徒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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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祭儀只不過是供奉祖先食物，並非祭拜固有之神明，因此繼續下去

也無所謂，不過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太願意公然地舉行被教會視為「迷

信」的這項祭儀，這點也是事實。

然而，若是繼承了兩種 祭儀的話，有時會省略其中一種。要

省略掉哪一種乃個人的自由，不過似乎省略掉哆囉美遠族式的人比較

多。主要的理由如下：由於有食物的限制，要花時間準備長很麻煩；有

許多到外地去賺錢或是到城裡上學的人，無法在 祭儀當天即時返

鄉；家裡只有一個老人的話，殺一隻雞會吃不完等等。他們表示：若要

省略掉其中一種祭儀時，只要在進行另一種祭儀的時候向祖先說明即

可。

同時也有不舉行 祭儀，只舉行漢人式祭祀之事例，但是一般

的看法是，漢人式的祭祀是無法替代 祭儀的。

就筆者所做的調查範圍而言，前述的13個家庭之中，除了哆囉美遠

族式及噶瑪蘭族式的 祭儀之外，同時也舉行漢人式年尾年初祭拜

儀式的只有李愛玉的家庭，其他的則是，雖身為基督徒仍舉行一種或兩

種 祭儀，或者是舉行漢人式祭拜及哆囉美遠族式的 祭儀。

吾人若細心觀察這些基於不同族群之傳統而構成的祭祀團體，會發

現漢人式的祖先祭祀與噶瑪蘭族的 祭儀同樣是以 家庭

為單位來舉行，至今仍尚未形成跨越家庭祭祀團體。也就是說，在新社

村裡可跨越家庭來結合親屬的機會，現今只存在於哆囉美遠族的

祭儀中而已。

六、總    結

以上，藉由分析在新社村的事例闡明了哆囉美遠族之祖先祭祀團體

的諸特徵。這些特徵可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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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個人都必須祭祀以自己為中心的雙系〈bilateral〉範圍的祖

先。祖先祭祀由各個祭祀團體透過每年一度的 祭儀來舉行。祭祀

團體是以最近的親屬，特別是有共同哆囉美遠族祖先，由同一個家庭

的兄弟姐妹和其家族當中居住在較鄰近地方的人為主所構成。

他們的統合性在儀式的場合中被強調，也重新確認團體的成員。單系繼

嗣之觀念並不適用於構成此種祭祀團體的原理。

他們即使在分成幾個 家族之後，仍然會聚在一處舉行

祭儀。老父母的過世，以及在其前後所進行的財產分配都不會直

接影響祭祀團體之分開。分開的契機乃是遷居到遠處，或是參加人數增

加到一定限度以上等等。

然而，若是 祭儀 時，子孫會繼承由祖先傳下來的

祭祀方式，因此由同一個祭祀團體分出來的複數的祭祀團體將會繼承同

樣的祭祀方式。事實上，吾人若注意觀察在新社村的三種系統的殺雞方

式並往前追溯下去的話，幾乎都可追溯到最初來到新社村的幾位哆囉美

遠族的祖先。不過，雖然是採用相同的祭祀方式，但也有無法證明其來

到新社村時的家譜有連帶關係之事例，因此吾人無法斷言說：持有相同

祭祀形式的所有祭祀團體均是由共同的祖先分出來的。

儘管如此，吾人在觀察新社村之繼承方式後可做以下推斷：過去曾

存在於宜蘭平原的哆囉美遠社之哆囉美遠族社會裡，所有的人一定都是

屬於三個〈或者更多〉系統的祭祀團體中的其中一個團體的成員，屬於

同一個系統的團體的人們大部分彼此有實際之家譜上的連帶關係〈很可

能是非單系的〉。

這些團體在過去是否曾形成同一系統，即同一個 祭祀團體

的上位團體？或者除了祭祀祖先之外是否發揮了其他的社會性功能？這

些疑問在今日已經難以做調查與確認了。

不過就現在的新社村的狀況而言，與未跨越家族形成強固的親屬團

體的大多數噶瑪蘭族人對照之下，只有同屬噶瑪蘭族且其祖先中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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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哆囉美遠族的人們，可以藉由原有的祖先祭祀而實現跨越家庭範圍

之親屬結合，而對這個祭祀團體的歸屬，具有著使得這些人重新去自覺

到他們乃是哆囉美遠族人子孫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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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報告，承蒙昭和五十九年度豐田財團個人獎勵研究之補

助，根據筆者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以訪問學員之身份從事研

究期間所做的實地調查纂寫成的。在此謹向豐田財團、中央研究院、以

及協助這項調查的新社村各位父老致上最深的謝忱。

有關論文漢譯之筆者附註：

這篇論文撰寫完之後至今已經經過了20年，在其間台灣的學術界和

一般社會對於平埔族的關心大大的提高，陸續發表了許多論文。有關哆

囉美遠族之研究和著作也逐漸在增加中，對此項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也不

少。思維上述最近的這般傾向，吾人認為，對於臺灣的學者而言，本篇

論文至今仍然有其存在價值。然而，以日語所撰寫的論文對於現今的臺

灣年輕學者或是一般讀者而言是難以理解的，這使得過去的研究成果難

以加以被活用。我在很早以前就體認到了將論文翻譯成漢語的必要性，

也已經透過別的譯者翻譯幾篇有關噶瑪蘭族的論文，這次也透過吳得智

先生將本篇研究哆囉美遠族之論文翻譯成漢語。在此要對吳先生的協助

表示感謝之意。

至今我所撰寫的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論文之中，本篇乃是歷史最久的

一篇，所以若是以最近的研究成果來看的話，其中不免含有一些舊式的

記述與資料，針對這點我在附註中已經加以注釋；然而考慮到20年前的

數據資料所具有的資料價值，我在原文部份並沒有做修改而直接由譯者

將其直接翻譯成漢語。

另外，在注釋部份，由於有幾點必須補充，筆者在1987年當時所

寫的注釋上，再附加了補充注釋。

本報告的中文翻譯是委託東京都立大學陳文玲小姐校訂，在此一併

致謝。



292

哆
囉
美
遠
族
之
祖
先
祭
祀

參考文獻

伊能嘉矩  編著

1973〔1911〕  『台 志』東京：以文館〔台北古亭書屋〕。

1973 〔1904〕 『台 蕃政志』台北：台 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台北  古亭書屋〕。

移川子之藏

1936   『漢治以前に於ける蘭陽平野の住民』台 時報3月 ：

9-26。

小川尚義

1944   「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る台 高砂諸語の位置」『太平洋

圈．民族と文化』上卷，東京：太平洋協 。

笠原政治

1979   「台 高砂族の歷史と文化」黑潮文化の 編『新．海上の

道』。

鹿野忠雄

1930   「クヴァラン族の船及び同族とアミ族との 係(一)，

(二)」『人類學雜誌』45卷11 ，45卷12 。

阮 昌 銳

1966   「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台 文獻』。

1969   「宜蘭地 漢化的噶瑪蘭族初步調查」『台 文獻』20卷1

  台北：台 省文獻委員 。

幣 原 坦

  1938   「宜蘭民族考」『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

清水  純

1986   「花蓮 新社村噶瑪蘭族的宗教簡介」『中國民族 通訊』

台北：中国民族 。



293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三
期

台北州調查

1924   「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台 時報』大正13年３月，４

月，６月，９月 　台北：台北帝国大 土俗人類 研究

室。

1935  『台 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張 耀 錡

1951  『平埔族社名 照表』台北：台 省文獻委員。

1979， 1980  「台 の平埔族－序說(1)，(2)」『南方文化』6輯，

7輯。

陳 淑 均 編

1957〔1829〕  『噶瑪蘭 誌』台北：台 銀行。

中村孝志

1936   「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1)」『南方土俗』4卷1 ，台

北：台北帝大。

1936  「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2)」『南方土俗』4卷3 。

1938  「蘭人時代の蕃社表－噶瑪蘭社」『南方土俗』4卷4 。

1949   「台 におけるオランダ人の探金事業」『天理大 報』

1卷1 。

根岸勉治

1933   「噶瑪蘭に於ける熟蕃の移動と漢族の植民」『農林 論

考』第二輯，台北：養賢堂。

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

1974〔 1939〕  「マッカイ博士の布教せる噶瑪蘭平埔族につい

て」『マッカイ博士の業績』台北：淡水 園，『馬淵

東－著作集Ⅱ』再錄。

馬淵東一

1974〔 1931〕  「研海地方における先住民の話」『南方土俗』１

卷３ ，『馬淵東一著作集Ⅱ』再錄。

1954a   「高砂族の分類－ 史的回顧」『民族 研究」18卷1-2

。



294

哆
囉
美
遠
族
之
祖
先
祭
祀

1954b   「高砂族の移動および分布－第二部」『民族 研究』15

卷4 。

民政部警察本署

1909  『熟蕃戶口及沿革調查綴』（稿本）。

森口恒一

1977   「クヴァラン族，その歷史と現在」『季刊人類 』8卷2

。


